
“老赖”欠325万拒不履行 竟还转移2507万
青浦区检察院立案监督一起“执行难”案件

“90后”男子变身“高富帅”
炮制“感情骗局”获刑10年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肖芸

93 年出生的被告人丁某，

谎称名牌大学高材生， 投资银行

工作， 取得女方信任后确认恋爱

关系， 后虚构各种高利润项目需

要投资， 诱骗对方申办多家银行

信用卡、 开通多家网贷平台， 套

取现金 50余万元供其挥霍还债。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丁某以诈骗罪被徐汇区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3 个

月， 并处罚金 10万元。

办卡又网贷

借款被挥霍一空

丁某原本是一个初中毕业

生， 在沪上一家小资产公司做电

话销售， 因盲目高消费经济上入

不敷出， 负债累累。 2016 年 9

月， 丁某随机拨打了客户电话联

络到小曹姑娘， 双方互加了微

信。 丁自称是“复旦大学金融

系 15 届毕业生， 目前在高盛银

行投资部工作”， 这样一“包

装”， 双方逐渐熟络起来， 几周

后相约出去旅游， 迅速确立了

恋爱关系。

丁某在小公司没啥业绩， 只

拿 3000 元底薪， 加上多张银行

卡和网贷无法还清， 就打起了

“女朋友” 的主意。 他对小曹讲，

“最近股票行情好， 我可以把你

的钱拿去炒股票， 赚到比较可观

的收入”， 实际上却是把她的钱

拿去还亏空的信用卡， 然后再以

借养卡。 起初只借了三五万元，

还答应小曹分期还给她， 但是因

为消费和还卡债， 越借越多，

“股票赚了钱或亏了钱， 需要补

仓” “投资电影项目” 等各种理

由信手拈来。

小曹自己没有多少积蓄， 很

快就坐吃山空了。 于是丁某依样

画葫芦， 怂恿她也办理了多家银

行的信用卡， 并开通了多个网贷

平台来套现和贷款， 有了钱， 丁

某一开口就借几万、 十几万的

进行挥霍， 不是买衣服鞋子，

就是去酒吧餐厅消费， 到巴厘

岛、 欧洲等地旅游， 甚至还用

借来的钱买了雪铁龙轿车。

更为夸张的是， 在此期间，

丁某又在山东老家结交了另外一

个女友小董， 同时还与数名女性

保持关系， 为此花费了数万元。

两次报案

“消失的男友”难逃法网

一直以来， 小曹很关心这个

“高富帅” 男友， 曾多次想去高

盛银行给丁某送东西， 都被其以

公司制度严格， 不让外人进入为

由拒绝了。 令她不解的是，从

2017 年年底到 2018 年 7 月，丁

某就和她联络得越来越少， 最后

还拉黑了她的微信。同年 10月国

庆节假期， 小曹因为无法联系到

丁某， 选择报了警。 公安机关联

系了丁某后， 这位“消失的男

友” 才迫不得已现身。

原来由于信用卡和网贷的缺

口太大，丁某实在无法偿还，又害

怕工作上的事情露陷， 便不再联

系小曹。这次报警后，为了稳住小

曹，丁某竟然编出了“引渡回国”

的谎言： “我这次消失 3 个月是

到法国出差， 因工作原因在当地

被扣押拘留， 手机被控制， 最近

才被引渡回国。”

小曹半信半疑， 之后的大半

年， 丁某取走了小曹的全部信用

卡用来以卡养卡， 还变本加厉编

造各种理由要求女方网贷， 向其

要钱。 到了 2019 年， 丁某实际

一共挥霍大约 130多万元， 小曹

账上还有 50 余万元钱款未予归

还。 这位被一骗再骗的“女朋

友” 终于幡然醒悟， 下定决心再

次走进派出所报了案。 同年 6

月， 公安机关将丁某抓获归案。

丁某到案后交代了虚构事实

诈骗被害人小曹巨款用于还债和

高消费， 以及欺骗其他女性的全

部犯罪事实， 他在 《悔过书》 里

写道：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毁

掉了她的青春， 在她心里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阴影， 我很想跟她以

及她父母跪求道歉， 不知道用什

么样的方式来弥补。”

检察官提醒：

本案是一起打着恋爱的幌

子， 骗财骗感情的典型案例。 实

际上， 这些恋爱骗子的招数并不

高明，所谓“营造虚假人设”“卖惨

博同情” 等等套路， 只要擦亮眼

睛，都可以识别出来。如果对方在

认识短时间内就提出借款等经济

要求， 更要时刻保持警惕， 不应

随随便便就施以援手， 而应问清

情况、 冷静分析， 以防落入 “甜

蜜” 圈套， 人财两空。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金剑轩

本报讯 公交车上的灭火器，

是为了保护公交车上乘客的安全而

配置， 然而竟有人为泄私愤将其当

成攻击他人的武器。日前，金山区人

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寻衅滋事案

件，男子卞某某在乘坐公交车时，因

与另一名乘客产生口角， 竟拿起公

交车上的灭火器进行喷洒， 所幸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日前，金山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卞某某提起

公诉。 法院审理后，认同该指控罪名，

依法判处被告人卞某某拘役四个月。

2019 年 3 月 19 日 22 时 20 分

许， 卞某某酒后乘坐开往莲花路方向

的公交车， 在车辆行驶至金山区张堰

镇某学校附近时， 与车上另一名男子

发生口角后引发肢体冲突， 经售票员

等人制止后暂时平息。 当公交车行驶

至松金公路金张公路路口时， 卞某某

在公交车后门拿起灭火器对其发生口

角的男子进行喷洒， 车内 10 余人慌

乱叫喊。 该男子追打卞某某， 卞某某

一边用灭火器对对方喷洒， 一边后退

至车辆前门处， 在此过程中驾驶员将

车辆停稳并打开车门， 卞某某趁乱逃

跑， 乘客纷纷下车， 公交公司另外调

配车辆完成运营。 涉案公交车的一块

车窗玻璃被乘客在慌乱中敲碎。

2019 年 3 月 21 日， 卞某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

事实。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胡佳来

2 年前， 因一桩合同纠纷， 飞

鸿公司 （化名） 起诉红裕公司 （化

名） 归还 325万元欠款。 尽管获得

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支持， 但

是红裕公司实际控制人吕某咬定一

个“拖” 字诀， 先后变更了公司名

称和法定代表人， 导致在执行阶段

法院无法找到其公司资产。

2 年后， 忍无可忍的飞鸿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某向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检察院求助。 检察机关核实案情

后，依法履行诉讼监督职责，并以拒

不执行判决罪对红裕公司及吕某提

起公诉。 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作出判决： 被告单位红裕公司犯拒

不执行判决罪，处罚金人民币 15万

元；被告人吕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

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年。

“老赖”不执行325万欠款

2017 年 5 月， 原告飞鸿公司

因合同履行纠纷将被告红裕公司诉

至法院。

同年 8月， 青浦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 红裕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325

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红裕公司不服

判决， 提出上诉。 2017 年 10 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上

诉， 维持原判。

其后， 红裕公司及其实际控制

人吕某拒不履行判决义务。 2017

年 11 月， 金某曾亲自来到红裕公

司经营地址， 欲沟通赔偿问题， 却

发现该地址已人去楼空。 后来， 金

某经打听， 发现红裕公司已经搬迁到

其他地址。 金某只得以飞鸿公司名义

向法院申请执行。 因当时红裕公司经

营地不明， 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经

金某同意后， 法院于 2018 年 2 月裁

定终结执行程序。

原来， 红裕公司在一审宣判前至

二审宣判后， 先后更名了公司名称和

法定代表人， 以致法院判决红裕公司

败诉后， 在执行阶段无法找到该公司

资产。

2018 年 5 月， 青浦区法院组织

调解， 双方达成分期还款协议， 但到

期时， 红裕公司仍不履行协议。 2019

年 1 月， 金某也曾找到吕某索要欠

款， 却被其以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检察官跋涉千里固定证据

2019 年 5 月， 飞鸿公司法定代

表人金某以红裕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

吕某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为由向公安机

关报案， 后公安机关认为本案尚在执

行期间未予立案。 金某于是向青浦检

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受案后， 青浦检察院指派资深检

察官办理该案。 通过对案件材料的细

致审查， 检察官发现红裕公司应属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存在刑事立案

的初步可能性。

承办检察官调阅了红裕公司的银

行流水， 发现南地集团 （化名） 与红

裕公司有业务往来。 南地集团曾以转

账形式向其支付货款， 但因红裕公司

账户被法院冻结而被退回。 承办检察

官据此推测， 红裕公司与南地集团之

间极可能存在其他途径的经济往来。

为进一步调查核实案情、 固定犯

罪证据， 承办检察官跋涉至千里之外

的南地集团， 经过长时间、 多次沟通

协调， 成功调取了两家公司之间的往

来账目、 合同、 汇票等书证材料， 确

认南地集团曾以汇票形式将货款支付

给吕某实际控制的另一家公司。 后经

核实， 该部分转移资产达人民币

2507万元。

青浦检察院认为， 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并不以法院移送为前提， 红

裕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吕某存在隐

藏、 转移财产的行为， 属于有能力

执行而拒不执行， 且情节严重， 于

2019 年8月向公安机关制发 《通知立

案书》。

后公安机关经侦查取证， 对该案

正式立案， 并传唤被告人吕某接受调

查。

监督立案后偿还欠款

9 月 4 日， 红裕公司实际控制人

吕某被刑事拘留。 9 月 6 日， 吕某被

刑拘两天后， 其家属就代为偿还了吕

某对飞鸿公司的全部欠款及相应利

息， 共计人民币 371万元。

12 月 13 日， 经青浦检察院提起

公诉， 青浦法院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承办检察官介绍， 被告单位及被

告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相当恶劣。在受理该案

后，通过激活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以

立案监督助力解决“执行难” 问题，利

用刑事诉讼监督维护司法裁判的刚性

和刑事诉讼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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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一年，“被离职”不发年终奖？
一审判决不发放，终审改判公司支付年终奖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水波 翟珺

因为公司内部组织结构调整，

李某的高管岗位被取消， 年底前公

司向她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李某认为自己工作满一年， 尽

管还没到公司历来发年终奖的时

间， 可这笔奖金是她应得的， 于是

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 13.8 万余

元的年终奖。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判

令该公司应向李某支付年终奖。

取消岗位，员工被动离职

2017 年 1 月， 李某与一家保

险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担任战略部高级经理一职。 但

令李某没有预料到的是， 同年 10

月， 该保险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调

整， 决定撤销战略部， 李某所任职

的岗位也因此被取消了。 为此， 李

某与公司就变更劳动合同等事宜展

开了近两个月的协商， 但没有达成

一致结果。

12月29日， 该保险公司以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双方未能就变

更劳动合同协商一致， 向李某发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李某对解

除决定不服， 起诉要求恢复与该公

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同时要求公司

支付2017年终奖13.8万余元等。

保险公司提出， 公司每年度年

终奖会在次年 3月份左右发放。 对

于年终奖， 公司在 《员工手册》 中

有明确规定： 年终奖金根据公司政

策， 按公司业绩、 员工表现计发，

前提是该员工在当年度 10 月 1 日

前已入职， 若员工在奖金发放月或

之前离职， 则不能享有。 因此， 不

同意支付李某年终奖金。

一审法院认为， 《员工手册》

明确规定了奖金发放情形， 李某在

某保险公司发放 2017 年度奖金之

前已经离职， 不符合奖金发放情

形， 遂对李某要求 2017 年度奖金

之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作出后， 李某不服，

提起上诉。

工作满一年，该付年终奖

上海二中院认为，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

成协议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

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 保险公司系按照劳动

法的相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该行

为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

为， 因此对李某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的诉请不予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在用人单

位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依据

解除劳动合同， 导致劳动者不符合

员工手册规定的年终奖发放条件，

那么劳动者是否仍可以获得相应的

年终奖？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李某

为某保险公司工作至 12 月 29 日， 当

日被解除劳动合同， 此后两日系双休

日， 表明李某在 2017 年度已在该公

司工作满一年； 在公司未举证 2017

年度李某的工作业绩、 表现等方面不

符合规定的情况下， 足以认定李某在

该年度为公司付出了一整年的劳动且

正常履行了职责， 为公司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基于上述理由， 保险公司主

张李某在年终奖发放月之前已离职而

不能享有该笔奖金， 该主张缺乏合理

性。 李某理应获得其辛苦工作一年的

劳动成果， 因此她诉求保险公司支付

2017 年度年终奖， 应予支持。 二审

改判保险公司应当支付李某年终奖税

前 13.8万余元。

因口角竟在公交车上用灭火器喷人
一男子因寻衅滋事罪获刑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为了维护儿童的合法权利，

现将有关部门移送来的弃儿情

况进行公告。 请弃儿亲属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 持有效证明

联系认领 ， 如逾期无人认领 ，

民政部门将依据有关规定， 妥

善安置弃儿。 （弃婴儿姓名系

捡拾后取。 认领联系电话：

021-54470827）。

寻 亲 公 告

姓名： 曹令坤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2019.1.8

（估算）

入院日期： 2019.11.8

被捡拾时间地点： 2019.4.1

奉城镇兰博路2828号

被捡拾时随身携带物： 无

入院时身体特征： 基本正常

姓名： 曹令德

原名： 杨思旭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2019.9.10

（估算）

入院日期： 2019.11.29

被捡拾时间地点： 2019.11.5

沪青平公路华翔路口西侧

200米处

被捡拾时随身携带物： 人民

币600元、 纸条一张注原名

入院时身体特征： 唐氏综合

征、 脐疝

上海朴洁信息技术服务中

心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230MA1K01Y22Q，

经合伙人决议 ， 即日起注销 ，

特此公告。

上海业彭电子科技服务中

心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230MA1K019H6D，

经合伙人决议 ， 即日起注销 ，

特此公告。

上海轶泽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MA1JXGGU7W， 经股

东决定，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映雪广告有限公司 ，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立清

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宇球包装器材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鼎玉建筑装潢工程有

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

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青海天玺九號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经投资人

同意解散并已成立清算组， 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切可 （上海） 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并已

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索旺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7293838944， 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元钢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3743269836X， 经 股 东

决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引象广告有限公司 ，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 法

人代表： 张君秋， 请有关债务

债权人在45天内前来联系， 特

此公告。

上海燊隆文化传播工作室，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K0A223X， 声 明

作废。

上海慧多广告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证照编

号 ： 29000000200908250093

（94） 声明作废。

上海晞亚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 ， ， 统 一 社会 信 用代 码 ：

91310114MA1GUWBC29， 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